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誹謗罪的真實不罰與合理查證 
──評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 

許澤天 
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 

 

摘 要  

112年憲判字第8號對於釋字第509號解釋作出補充解釋，似乎將合理查證程

序與真實惡意法則兩者一起納入誹謗罪的審查體系中。合理查證程序，其性質上

應是判定行為人是否具有明知、輕率或過失的證據認定問題，性質上算是一個推

斷行為人主觀心態的間接證據，與真實惡意法則的實體認定標準迥然有別。不

過，通常經過合理查證程序的誹謗情形，大致可推斷行為人表意前已履行蒐集資

訊的注意義務、避免可能的不實資訊過度傷害他人名譽，因而可評價為欠缺過

失。倘若如此，既然行為人已無過失，訴諸更有利行為人的真實惡意法則，就毫

無任何意義可言，關鍵仍在是否經過合理查證，以致實體標準依然建立在行為人

對於不實誹謗是否有過失，而與釋字第509號解釋的「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的

過失標準，並無實質差異。 

依照筆者觀點，應將釋字第509號解釋與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的觀點整合

入該條第3款「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的價值分析。至於刑法

第310條第3項但書，是立法者未認真思考保護法益的違憲規定，不該當作使用誹

謗罪限制言論自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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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實摘要 

聲請人一至八之法規範審查之聲請，均涉及刑法第310條所定之誹謗

罪規定，聲請人三及七另就刑法第311條規定，聲請法規範審查。而89年7

月7日公布之釋字第509號解釋，固曾於解釋文中宣示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

第2項所定誹謗罪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同條第3項規定亦與憲法保

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另亦於解釋理由中指出刑法第311條規定不

生牴觸憲法問題。惟第509號解釋作成至今已逾20年，其間通訊傳播科技

快速發展，傳播媒體型態產生劇烈變化，社交媒體興起且蓬勃發展，凡此

均改變了個人與社會生活型態，也大幅影響人與人間之互動模式。基於此

等社會情事之重大變更，憲法法院就刑法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

罪規定之合憲性，已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 

貳、爭 點 

刑法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規定之合憲性，尤其釋字第

509號解釋對於刑法第310條第3項「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

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

誹謗罪之刑責相繩」的見解，是否應予調整。 

參、法院見解 

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

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

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

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

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

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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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

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

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

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憲法比例

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於此範圍內，

釋字第509號解釋應予補充。 

肆、評 析1 

一、誹謗罪原本立法設計 

（一）名譽保護與言論自由 

誹謗罪保護的法益為名譽，對本號判決的關鍵問題在於，當誹謗內容

屬實時，是否仍因揭穿被指控者的「虛名」而有侵犯名譽，112年憲判字

第8號卻未表達意見，而是由部分大法官們在不同意見書中正確地指出，

「虛名」顯然與實現人性尊嚴毫不相干（許志雄大法官），或不會因此造

成錯誤的評價，侵害的是個人隱私權，而非名譽權（黃昭元大法官）2。

如此一來，似乎也認為誹謗內容符合真實的情形客觀上就不該當構成要

件；行為人主觀上誤信誹謗內容符合真實的情形，就欠缺誹謗故意。不

過，立法者選擇的法條文字為「足以損害」，而非是「損害」，因而在構

成要件判斷上只要客觀上指摘或傳述足以使人受貶抑或蔑視的「涉及名譽

資訊」即為已足，不需要在個案中確認其為不實的扭曲人格形象的資訊3。

此從刑法第310條第3項本文「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

罰」的規定可知，至少在現行法的解釋論上，陳述不實不是客觀構成要件

要素，否則本就需要在個案證明誹謗內容不實，立法者理應不會矛盾地規

定能證明其為真實者才不罰。並且，從刑法體系觀點來看，如把誹謗內容

不實性當成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亦難以想像刑法第311條的適用空間為

何？簡言之，將誹謗罪的不法構成要件限縮在不實內容的說法，係未來可

參考的立法論主張，而非在解釋論上可以容許的說法。 

接著，從刑法第310條第3項本文「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1 關於這次憲法法院判決，筆者另有較為詳細討論與註解的文章，本篇摘其要點，許澤天，112年憲判

字第8號判決後的刑法誹謗罪釋義，法學叢刊，271期，2023年7月，1-24頁。 
2 另參照許澤天，刑法分則（上）：財產法益篇，五版，2023年2月，5章／邊碼33。 
3 同前註，5章／邊碼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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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罰」的規定來看，立法者有意認為在未證明所誹謗之事為真實者以

前，被誹謗者被假定具有誹謗行為人所攻擊的名譽，而可要求第三人給予

尊重。申言之，雖然指摘或陳述真實的內容讓人感到難堪，終究並未侵害

名譽；只是為了維護私人生活的平靜，刑法遂要求必須能證明誹謗內容之

事為真實，而在法院無法查明誹謗內容是否為真實之際，要求「有疑，採

取不利被告」的認定，即排除罪疑唯輕原則的適用4。據此，除非能證實

所誹謗之事為真實，行為人在主觀上就算自認為所誹謗之事為真實或認為

可資證明者，依然可能受到誹謗罪的制裁。 

不過，即便無法證明誹謗內容為真實，以致於仍有被害人名譽保護與

言論自由的可能衝突；但只要能夠援用立法者在刑法第311條所列4款的理

由，依然不會成立誹謗罪。 

（二）無涉公共利益的私德 

刑法第310條第3項在刑法理論上的矛盾，乃在該項但書「涉於私德，

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導致就算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真實者，但若

僅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依然不能按照該項本文排除可罰性。問

題在於，符合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的「證明其為真實」前提下，既然已

無名譽的侵害，又如何援用概念相當模糊的私德概念作為誹謗罪的保護對

象？申言之，誹謗罪係在保護名譽，也因此設計妨害名譽的刑法第310條

第1項誹謗罪的不法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的客觀

處罰條件與刑法第311條的特別阻卻違法事由，就不該在證實欠缺名譽的

保護後，援用到保護與誹謗罪不相干的隱私權，造成無謂的體系混亂5。亦

即，用保護名譽的誹謗罪制裁嫁接於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其手段與目的之

間根本欠缺關聯性，難以通過比例原則的適宜性審查。因而立法上應刪除

刑法第310條第3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的但書，

以免被人誤以為誹謗罪既是在保護名譽，又可擇一地保護隱私。 

（三）善意發表言論 

如果只從刑法第310條來看，立法者的確對於名譽的保護範圍劃定在無

法證明誹謗內容為真實的程度，而可能導致許多人的言論縱使符合真實，

或至少發言者認為是真實，只因最後無法讓法院獲得真實的確信而入罪。

據此，立法者遂又在誹謗性言論無法透過證明為真實來排除可罰性的前提

                                                        
4 同前註，5章／邊碼45。 
5  陳子平，刑法各論（上），五版，2022年9月，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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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除了通常阻卻違法事由（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難）之外，又在刑法第

311條「善意發表言論」列出4款特別阻卻違法事由來排除誹謗罪的成立，

指引法院審判時應妥適地進行利益衡量，方能決定在個案中究竟是言論自

由抑或名譽應予優先。 

二、釋字第509號解釋的「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 

針對刑法第310條第3項之規定，釋字第509號解釋從言論自由保護角

度，認為「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

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然

而，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證明為真實」的意義，就是在否認虛名需要

受到刑法保護，只是在法院最後無法證明真實，也就是無法在調查證據後

確信真實的情況下，原本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不法構成要件，其所預

設的涵蓋可能虛名的危險犯，尚無法援用「證明為真實」條款排除可罰

性。但這只是無法援用該條款排除可罰性，還要考慮其他可罰性要件，尤

其是本質上就在處理言論自由與名譽保障衝突與衡量的刑法第311條。亦

即，釋字第509號解釋提出的「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的標準，理應結合

刑法第311條第3款「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的文字，對

於個案的言論自由與名譽衝突的衡量作出價值判斷。 

三、112年憲判字第8號的合理查證與真實惡意 

112年憲判字第8號對於釋字第509號解釋作出如下的補充解釋，「表

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

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

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

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

意情事，仍應屬不罰之情形。」據此，合理查證程序與真實惡意法則兩

者，似乎都會被一起納入誹謗罪的審查體系中。 

然而，合理查證程序，其性質上應是判定行為人是否具有明知、輕率

或過失的證據認定問題，性質上算是一個推斷行為人主觀心態的間接證

據，與真實惡意法則的實體認定標準迥然有別。不過，通常經過合理查證

程序的誹謗情形，大致可推斷行為人表意前已履行蒐集資訊的注意義務、

避免可能的不實資訊過度傷害他人名譽，因而可評價為欠缺過失。倘若如

此，既然行為人已無過失，訴諸更有利行為人的真實惡意法則，就毫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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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意義可言。亦即，在無過失的前提下，前述「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

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

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仍應屬不罰之情形」的文字，實屬多餘。類

似的思考問題，也出在112年憲判字第8號理由書的「反之，如表意人就其

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先未經合理查證……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

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

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判決理由邊碼

75）敘述，其中的「或」字，也彰顯出後段「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係

屬無意義的標準，蓋表意人只要符合前段「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

的過失，就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明知或重大輕率，更是毫無疑問。

申言之，如112年憲判字第8號所言，「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之事前合理查

證程序，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二大基本權利之樞紐」（判決理由邊

碼76），關鍵仍在是否經過合理查證，以致實體標準依然建立在行為人對

於不實誹謗是否有過失，而與釋字第509號解釋的「相當理由確信為真

實」的過失標準，並無實質差異。 

可能理解的問題出在，原本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的情形，已

可依照釋字第509號解釋不成立誹謗罪；但若表意前未踐行合理查證程

序，是否將依照112年憲判字第8號認為行為人仍然成立誹謗罪，就不無疑

義。這裡，筆者還是要強調合理查證程序只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對不實誹謗

有過失的間接證據，而非法定唯一證據，實體法的重點還是在有無過失。

112年憲判字第8號的事前合理查證程序用語，雖然確實混淆證據認定與實

體標準的關係，但其意義僅在提醒法院判斷行為人對於不實誹謗是否有過

失時應注意的間接證據。 

不論是112年憲判字第8號，抑或釋字第509號解釋都是採取對於不實

誹謗有過失的標準，且在刑法誹謗罪的論證上都應擺在違法性層次，而在

不能依照通常阻卻違法事由排除違法性下，再思考立法者針對誹謗罪設立

的特別阻卻違法事由，尤其結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對於可受公評之事，

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的文字進行分析。思考步驟上，可認為在個案進入評

論適當與否的利益衡量前，應先考量評論是否具有必要性，如可報警舉發

大樓鄰居涉嫌竊盜，就不應逕行在大樓住戶的網路群組中散布此一指控。

接著在利益衡量中，即如112年憲判字第8號在理由書針對表意人事前查證

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的說明，「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

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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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判決理由

邊碼77）。此處，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應與是否存在可受公評之事

的判斷結合，並在儘可能放寬的認定下，只要越肯認言論對公益具有的貢

獻，就更能肯認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係屬適當之評論；但在

散布力與影響力均極強大的媒體誹謗情形，表意人所應踐行之事前查證程

序，就應如112年憲判字第8號所說，自應更為周密且嚴謹（判決理由邊碼

77），始為適當之評論。 

四、結 語 

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都是其所致力追求的價值，自應在兩者衝突時依照

實際調和原則劃定界限，使雙方都能獲得最佳的實現。此處，立法者對於

誹謗罪相關條文的設計，本就有其利益衡量，而應受到尊重。亦即，依照

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法院在個案調查後確信其為真實者，原本預設的

名譽保護已不存在，自無客觀處罰條件的成就；反之，在訴訟程序結束後

發生無法確信為真實的情形，包含證明為虛偽或真假不明，則客觀處罰條

件已經成就，而要接著檢討誹謗行為是否還能阻卻違法，尤其在無法援用

通常阻卻違法事由後，還要檢驗立法者在刑法第311條特別規定的阻卻違

法事由。此處，釋字第509號解釋與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的觀點，應整

合入該條第3款「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的價值分析。

茲將誹謗罪審查體系與釋字第509號解釋與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的觀點

整合，得出如下檢驗架構。 
 

誹謗罪審查架構 

不法構成要件
客觀：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含虛偽不實）。 
主觀：故意、散布於眾意圖。 

客觀處罰條件
未證明真實（含證明虛偽或真假不明），即為成就。反之，證明

真實，即不成就。 

違法性 

通常阻卻違法事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承諾。 
特別阻卻違法事由：刑法第311條的善意發表言論，尤其第3款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內容應整合釋字第

509號解釋的「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

的「合理查證」觀點，以處理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衝突的利益衡

量。至於直接訴諸憲法基本權來創設新的阻卻違法事由，應無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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